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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宿式長照機構提升門禁管制措施常見問與答 

110年 07月 09日修訂 

Q1. 指揮中心於 110年 5月 24日函請長照機構於疫情警戒標準第三級期間

提升門禁管制，其中提到除必要性的特殊狀況，盡量避免機構住民請假

外出，請問特殊狀況僅限醫療服務或奔喪嗎？ 

1. 必要性係以醫療服務、奔喪舉例「特殊狀況」，然並非僅限於該 2種

情形，其他如康復之家住民依勞務契約外出工作等，亦可視為符合必

要性之條件，然因實務狀況眾多，無法逐一列舉，因此請機構依住民

實際狀況，逐案衡評其必要性。 

2. 請住民請假外出期間務必落實全程佩戴口罩，並請於住民請假外出

返回機構時，在機構入口處協助住民執行手部衛生，並應評估住民健

康狀況及是否具有 COVID-19 感染風險，詳實紀錄及視需要採取適

當之處置。 

Q2. 請問住民若因家屬接回照顧等非住院之因素，請假外宿，返回機構時須

採取哪些措施？ 

1. 因應國內本土 COVID-19 疫情持續升溫，全國提升疫情警戒標準至

第三級，指揮中心於 110 年 6 月 1 日函知相關業務主管機關及專業

學協會，由社區新進之住民，需進行自費 SARS-CoV-2 病毒核酸檢

驗，提供入住前 3日內採檢之檢驗陰性報告，另入住機構後，應先安

置於隔離空間或單人房 14天，且無相關症狀後，再安排入住一般房

室。 

2. 考量國內目前疫情狀況處於社區持續性傳播階段，住民若請假外宿，

其感染風險恐與社區新入住者相當，因此建議比照新入住者，需進行

自費 SARS-CoV-2 病毒核酸檢驗，提供返回機構前 3 日內採檢之檢

驗陰性報告，並於返回機構後安置於隔離空間或單人房 14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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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3. 請問現階段家屬可以進入機構探視或陪伴住民嗎？ 

1. 因應國內本土 COVID-19 疫情持續升溫，全國提升疫情警戒標準至

第三級，為防範 COVID-19在機構內傳播風險，現階段除例外情形，

原則停止開放機構住民探視，並暫停現有陪住人員以外之親友進入

機構陪伴住民，以減少人員進出機構，降低病毒傳播風險。惟因限制

請假外出與實地探視陪伴等相關措施，可能對住民心理健康造成影

響，請機構加強協助住民及親友以視訊或電話方式代替實地探視，並

應密切注意住民身心狀態，視情形採取輔導及因應措施。 

2. 長照機構得同意實地探視或陪伴住民之例外情形如下： 

(1)  住民出現嚴重身心不適症狀，如：失眠、血壓不穩、情緒暴躁

等，機構無法安撫住民。 

(2)  其他經機構評估有必要探視或陪伴者。 

3. 住民狀況是否符合親友實地探視或請假外出之例外情形，得由住民

家屬依據機構規定，以書面或口頭方式說明具體事件或理由及提供

佐證資料，或由機構依觀察住民實際狀況，逐案評估後辦理。 

Q4. 請問年長的家屬在機構陪住以協助住民做復健運動，惟因受干擾而導

致睡眠不足，可否臨時替換陪伴者？ 

1. 依據指揮中心 110 年 6 月 1 日函，除現有陪住人員及例外情形，原

則暫停親屬進入機構陪伴住民，以減少人員進出機構，降低病毒傳播

風險。 

2. 若因特殊狀況必須替換陪伴者，仍須事先向機構提出申請，由機構依

實際狀況評估其必要性，不可由家屬逕行更替。更換新的陪住人員須

有前 3日內採檢之 SARS-CoV-2病毒核酸檢驗報告，才能進入機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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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5. 請問可以進入機構遞交長輩日常生活等相關用品嗎？ 

請機構規劃適當之地點、動線與流程，以收取住民或親友請機構代為轉

交之物品等，以降低病毒傳播風險。 

Q6. 請問機構合作廠商可以將貨品送入機構嗎？ 

機構應強化機構門禁管制，避免不必要人員進出機構，因此建議機構應

規劃適當之地點、動線與流程，收取機構採購之貨物、衛材等物品，盡

可能減少外部人員進出機構，以及限縮必要進出之外部人員的活動範

圍，以降低病毒傳播風險。 

Q7. 住宿式長照機構於疫情警戒第 3級期間，可以收新入住住民嗎？ 

1. 依據指揮中心 110年 6月 1日函，原則不建議住宿型機構(包括一般

護理之家、精神護理之家、住宿式精神復健機構、長期照顧機構(機

構住宿式及團體家屋)、老人福利機構、身心障礙福利機構、兒童及

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及榮譽國民之家)收住直接由社區新進之住民。 

2. 如確有收住必要，請其進行自費 SARS-CoⅤ-2 病毒核酸檢驗，提供

入住前 3 日內陰性檢驗結果，另入住機構後，應先將其安置於隔離

空間或單人房 14天，且無相關症狀後，再安排入住一般房室。 

3. 若住民為出院轉入住宿式長照機構者，需於出院前 2 日內採檢進行

SARS-CoⅤ-2病毒核酸檢驗，檢驗結果陰性始得出院直接返回或轉入

住宿式機構，入住機構後不需進行隔離。 

Q8. 住宿式長照機構住民若於出院後先返家休養才返回長照機構，符合公

費採檢對象嗎？ 

住民若於出院後先返家休養才返回長照機構，屬於請假外宿後返回機

構，需進行自費 SARS-CoV-2 病毒核酸檢驗，提供返回機構前 3 日內

採檢之檢驗陰性報告，並於返回機構後安置於隔離空間或單人房 14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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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9.如住宿式長照機構住民原預計於 2日內出院，故已進行採檢，惟因病情

變化導致需繼續住院治療，後續要出院的時候是否仍能進行公費採檢？ 

1. 依據指揮中心 110 年 6 月 1 日函，若住民為出院返回或轉入住宿式

長照機構者，需於出院前 2 日內採檢進行 SARS-CoⅤ-2 病毒核酸檢

驗，檢驗結果陰性始得出院，直接返回或轉入住宿式機構，入住機構

後不需進行隔離。 

2. 病人出院轉入或返回機構之採檢，建議盡可能接近出院日期，以盡量

貼近病人出院時之可能感染狀態，並減少病況變化致採檢後無法依

原計畫出院之狀況。惟實際狀況如確有病人因病情臨時變化，必須延

後出院日期時，請醫院依前揭原則開立醫囑進行公費病毒核酸檢驗。 

Q10.住民為出院返回或轉入機構者，需有出院或轉入前 2 日採檢進行病毒

核酸檢驗陰性結果之「2日」係如何計算？ 

1. 例如：病人於 6月 3日出院，則醫院最早可於 6月 1日採檢。 

2. 若病人入院之採檢日期係於返回機構前 2 日內，則可不需再重新進

行採檢。 

Q11.如住宿式長照機構住民僅係前往醫院急診/門診但未住院，返回機構時

是否需提供 2日內病毒核酸檢驗陰性證明？ 

因住民未住院，故不需提供 2 日內病毒核酸檢驗陰性證明，惟建議可

先比照就醫頻率較高之住民，盡量進行分區照護，並注意落實住民的健

康監測。 

Q12.機構住民因疾病入院治療，住院期間感染確診 COVID-19，請問出院時

也是需要取得病毒核酸檢驗陰性報告才能轉入住宿式長照機構嗎？ 

1. 機構住民因疾病入院治療，住院期間感染確診 COVID-19，其出院返

回機構之條件，則為依據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確診個案處置及解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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隔離治療條件」解除隔離者，即可入住機構進行自主健康管理，不限

定須取得檢驗陰性報告。 

2. 考量目前證據顯示，3個月內再次感染的機會相當低，加上感染後病

毒 RNA可能仍會持續存在一段時間，但不具傳染力，因此，於距發

病日 3個月內，除特殊情況(例如：因出現疑似症狀經醫師評估必須

採檢等)，原則上不建議再進行採檢。故：入住機構之住民若為曾經

確診且發病日距今未滿 3 個月者，不須檢附入住前之病毒核酸檢驗

陰性報告。 

Q13.住宿式機構可以接受 COVID-19確定病例在機構內進行居家隔離嗎？ 

考量住宿式長照機構多為同住者具有感染 SARS-CoV-2 併發重症之高

風險族群(如老年人、心肺疾病患者或免疫不全者等)，或居住環境不易

與同住者有分隔之獨立空間，傳播風險較高，因此不適合返回機構進行

居家隔離。爰此，住民為確診個案時，應待其解除隔離(包含隔離治療

及居家隔離)後再返回機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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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4.住宿式機構對於由醫院(含集中檢疫場所)或社區轉入或返回之住民，都

需要取得 COVID-19病毒核酸檢驗陰性報告才能接受入住嗎？ 

住民轉入或返回機構時，均應評估其相關接觸史與健康狀態等，詳實紀

錄；有關住民需取得之 COVID-19 病毒核酸檢驗報告，應視其轉入或

返回時的狀態而定，相關說明請參考下表： 

住民狀態 COVID-19病毒核酸檢驗報告 

剛解除隔離之 

COVID-19確定病例 

符合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確診個案處置及解

除隔離治療條件」解除隔離者，即可入住機構，

不限定須取得檢驗陰性報告。 

1. 病程為無症狀或輕症者： 

(1) 退燒至少 1天，且症狀緩解；距發病日

已達 10天（無症狀者，發病日以採檢日

計算）；1次呼吸道檢體檢驗 SARS-CoV-

2病毒核酸檢驗結果為陰性或Ct值≥30。

或 

(2) 退燒至少 1天，且症狀緩解；距發病日

已達 17天（無症狀者，發病日以採檢日

計算）；可無須提供病毒核酸檢驗報告。 

2. 病程為重症者： 

退燒至少 1天，且症狀緩解；距發病日已達

10天（無症狀者，發病日以採檢日計算）；

連續 2次呼吸道檢體（採檢間隔至少 24小

時）檢驗 SARS-CoV-2病毒核酸檢驗結果為

陰性或 Ct值≥30。 

曾經確診 COVID-19且 

發病日距今 3個月內者 
不須檢附入住前之病毒核酸檢驗陰性報告 

剛解除居家隔離身分之 

密切接觸者 
陰性報告 

剛解除居家檢疫身分者 陰性報告 

未曾確診COVID-19且不具

前述COVID-19感染風險者 
陰性報告 

 


